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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7_9B_91_c59_647386.htm 本着早复习、早准备的思想，

百考试题监理工程师站点编辑为大家梳理了2011年监理工程

师考试之FIDIC施工合同条件，以供大家全面复习。更多监理

资料请访问百考试题监理工程师站点。 第一节 施工合同条件

的管理第二节 风险责任的划分（掌握） 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

发生的某些风险是有经验的承包商在准备投标时无法合理预

见的，就业主利益而言，不应要求承包商在其报价中计入这

些不可合理预见风险的损害补偿费，以取得有竞争性的合理

报价。 ①通用条件内以投标截止日期前第28天定义为“基准

日”作为业主与承包商划分合同风险的时间点。 ②在此日期

后发生的作为一个有经验承包商在投标阶段不可能合理预见

的风险事件，按承包商受到的实际影响给予补偿；若业主获

得好处，也应取得相应的利益。 ③某一不利于承包商的风险

损害是否应给予补偿，工程师不是简单看承包商的报价内包

括或未包括对此事件的费用，而是以作为有经验的承包商在

投标阶段能否合理预见作为判定准则。 (一)业主应承担的风

险义务 1.合同条件规定的业主风险 属于业主的风险包括： (1)

战争、敌对行动、入侵、外敌行动； (2)工程所在国内发生的

叛乱、革命、暴动或军事政变、篡夺政权或内战(在我国实施

的工程均不采用此条款)； (3)不属于承包商施工原因造成的

爆炸、核废料辐射或放射性污染等； (4)超音速或亚音速飞行

物产生的压力波； (5)暴乱、骚乱或混乱，但不包括承包商及

分包商的雇员因执行合同而引起的行为； (6)因业主在合同规



定以外，使用或占用永久工程的某一区段或某一部分而造成

的损失或损害； (7)业主提供的设计不当造成的损失； (8)一

个有经验承包商通常无法预测和防范的任何自然力作用。 

前5种风险都是业主或承包商无法预测、防范和控制而保险公

司又不承保的事件，损害后果又很严重，业主应对承包商受

到的实际损失(不包括利润损失)给予补偿。2．不可预见的物

质条件 (1)不可预见物质条件的范围。承包商施工过程中遇到

不利于施工的外界自然条件、人为干扰、招标文件和图纸均

未说明的外界障碍物、污染物的影响、招标文件未提供或与

提供资料不一致的地表以下的地质和水文条件，但不包括气

候条件。 (2)承包商及时发出通知。遇到上述情况后，承包商

递交给工程师的通知中应具体描述该外界条件，并说明原因

为什么承包商认为是不可预见的。发生这类情况后承包商应

继续实施工程，采用在此外界条件下合适的以及合理的措施

，并且应该遵守工程师给予的任何指示。 (3)工程师与承包商

进行协商并作出决定。判定原则是： 1)承包商在多大程度上

对该外界条件不可预见。事件的原因可能属于业主风险或有

经验的承包商应该合理预见，也可能双方都应负有一定责任

，工程师应合理划分责任或责任限度。 2)不属于承包商责任

的事件影响程度，评定损害或损失的额度。 3)与业主和承包

商协商或决定补偿之前，还应审查是否在工程类似部分(如有

时)上出现过其他外界条件比承包商在提交投标书时合理预见

的物质条件更为有利的情况。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承包商遇到

过此类更为有利的条件，工程师还应确定补偿时对因此有利

条件而应支付费用的扣除与承包商作出商定或决定，并且加

入合同价格和支付证书中(作为扣除)。 4)但由于工程类似部



分遇到的所有外界有利条件而作出对已支付工程款的调整结

果不应导致合同价格的减少，即如果承包商不依据“不可预

见的物质条件”提出索赔时，不考虑类似情况下有利条件承

包商所得到的好处，另外对有利部分的扣减不应超过对不利

补偿的金额。 3．其他不能合理预见的风险 这些情况可能包

括： (1)外币支付部分由于汇率变化的影响。当合同内约定给

承包商的全部或部分付款为某种外币，或约定整个合同期内

始终以基准日承包商报价所依据的投标汇率为不变汇率按约

定百分比支付某种外币时，汇率的实际变化对支付外币的计

算不产生影响。若合同内规定按支付日当天中央银行公布的

汇率为标准，则支付时需随汇率的市场浮动进行换算。由于

合同期内汇率的浮动变化是双方签约时无法预计的情况，不

论采用何种方式，业主均应承担汇率实际变化对工程总造价

影响的风险，可能对其有利，也可能不利。 (2)法令、政策变

化对工程成本的影响。如果基准日后由于法律、法令和政策

变化引起承包商实际投入成本的增加，应由业主给予补偿。

若导致施工成本的减少，也由业主获得其中的好处，如施工

期内国家或地方对税收的调整等。 (二)承包商应承担的风险

义务 在施工现场属于不包括在保险范围内的，由于承包商的

施工管理等失误或违约行为，导致工程、业主人员的伤害及

财产损失，应承担责任。依据合同通用条款的规定： （1）

承包商对业主的全部责任不应超过专用条款约定的赔偿最高

限额， （2）若未约定，则不应超过中标的合同金额。 （3）

但对于因欺骗、有意违约或轻率的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失，赔

偿的责任限度不受限额的限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